附件3:
全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考核内容

	考核项目
	序号
	考核内容

	一、责任制落实情况

	市、县(区、市)、乡(镇)政府海洋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方面
	1
	是否制定和落实政府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有关文件，对上级布置的任务，及时进行传达部署，并层层签订责任书。

	
	2
	是否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并逐项分解落实到了下级政府和部门。

	
	3
	是否设立了渔业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4
	是否设立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确保人员、装备、制度、经费到位。

	
	5
	是否在年底前落实渔政渔港监督机构参公或全额拨款管理。

	
	6
	是否全面掌握辖区内渔船、渔民生产情况，特别是10人以上重点渔船情况。

	
	7
	是否排查海洋渔业安全隐患并及时抓好整改。

	
	8
	是否开展了新一轮渔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

	村(街道、居委会)海洋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方面
	9
	是否落实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各项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建立和完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落实到监管员，责任状是否签订到船头。

	
	10
	是否执行渔船出海编组生产、定人联船制度。

	
	11
	是否全面掌握辖区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情况，对渔船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并积极配合协助政府和部门依法查处。

	行业主管部门海洋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方面
	12
	是否落实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各项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13
	是否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并逐项分解落实。

	
	14
	是否设立渔业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15
	是否对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实施有效业务指导和执法检查。

	
	16
	是否严格执行船检登记检验制度。

	
	17
	是否全面掌握辖区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情况。

	
	18
	是否开展渔船船员、从业人员培训和管理工作。

	渔船所有人、经营人、船长海洋渔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方面
	19
	是否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渔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依法进行航行作业，教育督促全体船员共同执行。

	
	20
	是否服从镇、村和渔业行政等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21
	是否按规定及时办理渔船及船员的各类证书、证件，配齐有关航行安全设施及消防、救生、通讯等设备并有效使用，确保船舶随时处于适航状态。

	
	22
	是否严格执行船员持证上岗制度，与船员签定劳动合同，为船员办理渔业互保等保险。

	二、渔船监管情况

	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23
	是否在年底前建成本级海洋渔业安全救助信息系统。

	
	24
	是否在60马力或10人以上（含10人）重点渔船配备防碰撞和定位终端。

	异地作业渔船监管方面
	25
	是否建立异地作业渔船数据库。异地作业渔船超过100艘的，船籍港地政府是否在作业地设立监管机构。生产作业地政府是否负起协助管理的责任。

	涉渔“三无”船舶监管方面
	26
	是否对辖区内涉渔“三无”船舶进行排查和处置。

	渔船私下买卖、租赁、异地挂靠和渔业辅助船的监管方面
	27
	是否杜绝渔船私下买卖行为。对清查出的私下买卖，是否补办手续。

	
	28
	是否及时办理渔船租赁相关登记手续。

	
	29
	是否清理渔船异地挂靠行为，所有挂靠渔船是否迁回船籍港。

	
	30
	是否开展查处渔船辅助船从事海洋捕捞作业、养殖船违章搭员和渔船非法从事非渔业生产活动。

	渔船修造企业监管方面
	31
	是否执行渔船修造企业、设计单位资格认可制度，加强对制造、改装、进口渔船以及船用安全设备的检测检验，依法查处非法从事渔船修造活动的企业。

	三、渔港监管情况
	32
	是否明确渔港管辖权属，落实管理机构，明确责任主体。

	
	33
	是否在一级以上渔港设有渔港监督机构，落实渔船进出港签证制度；其他渔港是否设有安全监督员。

	
	34
	是否制订并执行港章等渔港内各项制度和安全规程。

	
	35
	是否保持进出渔港航道畅通、航标导航助航设备正常运行。

	四、海洋养殖监管情况
	36
	是否落实从事海洋养殖和捕捞作业拖拉机及驾驶员专项监管。

	
	37
	是否杜绝养殖船超员载客。

	五、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理情况
	38
	是否制定渔业应急预案并切实执行，适时开展应急搜救演练。

	
	39
	是否建立健全渔业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和器材。

	
	40
	是否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严格执行险情和事故报告制度。

	
	41
	是否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进行查处和责任追究。


